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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认知译丛”总序

人类的心智（mind）和行为也许是宇宙间最顶端 、最复杂也是最奇异的

现象了 ，但人类只有通过自身的心智和行为才能认识和理解自己 。无怪乎

美国著名的认知神经科学家达玛西奥（A ．Damasio）在研究意识时发出这样
的感叹 ：“还有什么比知道如何知道更困难的事情呢 ？正因为我们有意识 ，

才使我们能够 ，甚至不可避免地要对意识提出疑问 ，还有什么比认识到这一

点更让人惊异和迷乱的呢 ？”“知道如何知道” ———这正是认知科学的根本任

务 ，而且也是促使其从哲学认识论中萌芽并最终在当代的哲学 －科学研究

中枝繁叶茂的根本动力 。

认知研究已成为当前世界大国国家科技战略特别关注的领域之一 。一

个日益普遍的看法是 ：对心智的科学认识将在人类认识自身 、科学技术 、医

学发展 、经济增长 、社会安全 、人类幸福和生活品质的提高等人类和国家利

益方面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世界众多一流大学或相应机构都在这个领域进

行着你追我赶的研究 ，力图率先取得原创性的成果 ；加强和促进认知科学的

发展同样符合我国的国家科技战略目标 。 枟国家中长期（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年）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枠将“脑科学和认知科学”列为 ８个基础前沿研究领域

之一 ，而且加快了对认知科学的资助和研究机构的规划部署 。自“９８５工程”

一期和二期实施以来 ，相继有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以认知研究

为重点的研究机构 。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CSLC）就是“９８５工程”

二期面向认知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兼容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

地之一 。

认知科学有“一个长的过去 ，但只有一个相对短的历史” 。也许正因为

其历史短暂 ，其发展态势就显得尤为迅捷 。自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认知革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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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畅 “认知革命”（１９５６）

２畅 “认知科学期刊”（１９７７）

Sloan报告（１９７８）

认知科学协会（１９７９）

３畅 “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兴起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４畅 脑十年（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９）

５畅 NBIC 和人类认知组计划
（２０００）

６畅“心智十年”倡议（２００７）

加速发展的认知科学

生以来 ，认知科学一

直处于高速发展的阶

段 。图中列出的一些

重要的学术事件清楚

地展示了这一点 。 面

对这种情势 ，CSLC 自
项目启动伊始就怀有

强烈的紧迫感 。 然而

另一方面 ，当前认知

科学的研究局面斑驳

陆离 ，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学科在其发展中都不曾有过的 。至今认知科学

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学科边界 ，还处在统一范式形成的前夜 ：研究的基

本观念 、维度 、问题域和方法都复杂多样 。为了在这个驳杂的局面中明确定

位 ，形成特色 ，我们认为必须对当前认知研究的格局和趋势有一个较为全面

的认识 ，从而根据自己的优势 ，在权衡慎思后提出自己的问题并开展深度研

究 ，为推动认知科学在我国的发展尽自己的职责 。基于这个考量 ，CSLC 决
定选译一些认知研究著作 ，作为系列丛书连续出版 。对选译的著作 ，CSLC
的设想非常简明 ：（１）根据 CSLC 文理兼容 、偏向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特色 ，

选译著作应有很强的思想性 ；（２）这些著作的思想观念不求经典 ，但却是开

拓新研究方向 ，融合新研究方法的创始之作 。此动议萌生之时 ，CSLC 就开
始着手选题和组织翻译 ，历时两年余 ，“语言与认知译丛”首批作品开始陆续

奉献于读者面前 。译事辛苦 ，尽管各书译者都勤勤恳恳 ，几易其稿 ，但不足

乃至错讹之处可能仍难避免 ，诚恳期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

在此成书之际 ，CSLC尤其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真情投入和热情支持 。

CSLC“语言与认知译丛”主编

黄华新 　盛晓明

２００８年 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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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序言

显然 ，这本书可认为是 Every thing That L inguists H ave A lw ays W an‐
ted to K now about Logic — But Were A shamed to A sk 一书的第二版 。不

过 ，读者如果肯注意书名中的变化 ，这对他们可能有帮助 ，否则他们忽略这

样一点 ：这本书是在 １９８１ 年时题名为 Every thing that linguists have A l‐
w ays W anted to K now about Logic — but were ashamed to ask 的 。我保留

了原来的书名 ，其实印在封面上的字应该是 Everything That Linguists in
１９８１ Had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ogic — But Were Ashamed to
Ask 。同时 ，这本书实际上仅仅是 １９８１ 年的书的第二版 。如果用一个新书

名 ，必然会使人误解为是一本新书 。不管怎样 ，我将遵照惯例 ，今后把现在

这本书看作第二版 ，这至少在这样的基础上是可以采用的办法 ，即它的许多

章节是原书中的相应章节的直接继承 。因此这本书从内容上讲也可以称之

为“第二版” ，如果这个书名不包括它所用的现在时指示的时间在两版之间

已经变化了的话 。

　 　这本书同它的前身之间的某些不同反映了两个书名之间的差异 ：１９９３

年语言学家一直想知道的逻辑学中的知识的范围大大地超过了 １９８１年语言

学家一直想知道的范围 。当然 ，现在有很广泛的逻辑领域 ，至少有一些语言

学家很感兴趣 。对这些领域 ，本书的评论者可能责备我没有给我的读者以

我的书名（由它的现在完成时在 ９０年代初期所指定的）所承诺的全称量词的

值所指的全部内容 ，这个缺点不是过去第一版的任何评论者在书中所发现

的 。如果现在我遇到那种反对 ，我可以这样为自己辩护 ，我省略了的是语言

学家不再羞于询问的论题 。不管怎样 ，我已经在书中对不少论题增加了相

当数量的材料 ，关于这些论题 ，自从完成第一版之后已经出现重要的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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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注意的是 ，条件句的逻辑（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有大量的文献） ，运用类

型理论于自然语言语义学的各种问题 ，古波塔（Anil Gupta）论“等值原则”的

著作和他们把普通名词的语义角色区别于其他句法／语义元素的方法 ，以及

用“推广量词”的方法对“限定词”的逻辑性质的探讨 。

　 　然而 ，我写第二版的理由不仅仅出于让这本书保持时效性的意愿 ，更多

的是因为我对第一版的许多方面都已不满意 ，希望用一本合适的教科书来

替代它 ，让我在上我的面向语言学的逻辑课程时再次感到愉悦 。 第一版不

再能帮助我的教学的理由是 ：

１ ．我关于句法的概念在 ７０年代晚期已经有很大的改变 ，而在第一版中

同逻辑分析联系起来的句法分析反映我当时的观点 ，而不是我在枟英语的句

法现象枠（The Syntactic Phenomena o f English）（McCawley ，１９８８a）中提出
的更好的句法概念 。我考虑的关于句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已经改变 ，

这就是我的句法范畴的概念 ，并且考虑到句法范畴指派问题在本书中起的

主要作用 ，我已经在第一章中增加了关于句法范畴和其他相关的句法概念

一节 。

　 　 ２ ．关于提出问题的次序我作了某些不恰当的决定（其中大部分是惰性

的结果 ，即第一版最后一章的一些节实际上应属于前面的几章 ，却组合在一

起作为最后一章 ，这主要是因为我的工作没有一起做 ，直到我写好其他十三

章之后才写讨论这些论题的章节） 。不恰当的决定之一是 ，按照现代逻辑教

科书的通常做法 ，把命题逻辑放在谓词逻辑的前面 。在现在这本书中 ，按照

基奇（Geach ，１９７６）的榜样 ，我已经把论谓词逻辑的句法（形成规则和推理规

则）这一章放在论命题逻辑句法这一章的前面 ，这样就不仅部分地扼要说明

逻辑的历史（在斯多葛派逻辑家提出一个羽毛丰满的命题逻辑的两个世纪

之前 ，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谓词逻辑） ，而且也增加了这种可

能性 ：我的读者可以分享我的把现代形式逻辑普遍存在的“非限制量化”看

作一种有害的偏失这样的观点 。我仍然把有关命题逻辑语义学放在谓词逻

辑语义学章节的前面 （这是我在新版墨迹未干的时候就会懊悔的一个决

定） ，但是那种编排上的令人不愉快的后果至少可以由于我这本书开始于谓

词逻辑和命题逻辑的句法的篇章这种我认为正确的次序而减轻 。

　 　 ３ ．在写枟英语的句法现象枠的过程中 ，我对教科书编写的艺术比在 ７０年

代末期掌握得更加熟练 ，同时在适宜于教科书的风格及练习的数量和效用

等方面的水平也比那时更高了 。特别是 ，我现在认为第一版的许多章的练

习在数量上不足 ，不能充分涵盖该章中讨论过的主要观点 。

４ ．有不少问题我现在了解得比我十二年或十三年以前好得多 ，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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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比那时更清楚 、更流畅 、更简捷地加以描述（这包括我要说的一件事 ，那

就是 ，可以说我那时第一次做了一件以次充好的事情 ，即谓词的模型理论 ，

第一版的 ６ ．１节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

５ ．有一些问题我第一次给出简单扼要的处理 （例如 ，λ‐演算和约定含

义） ，但是同第一版比较 ，它们明显地得到更加详细的描述和更加充分的利

用 。

６ ．在第一版的较后几章中 ，我错误地 、胆怯地放弃了我在前几章中遵循

的某些方针 ，例如在论模态逻辑那一章里 ，我偏离了这本书的大部分的“自

然推理的”的框架而改用了“公理形式” 。

　 　在现在这一版中 ，我已经改正了这些缺点 ，至少在我自己最近的逻辑课

程中使用这份第二版稿子 ，使课程对我和相当一部分学生都显得有意思 。

我也对第一版的大部分章节增加了材料 ，对原来许多情况下从广阔领域（如

相关逻辑）中选择材料时多少有些任意的地方增加了连贯性和细节 。但是 ，

虽然有这么多的增补和大量扩充的练习 ，整本书的篇幅只扩大了一小部分 ，

因为依靠找到更直接的方法来处理问题（正如上面第 ４点间接提及的） ，我缩

短了书中许多其他的部分 。

由于提醒我注意第一版或这一版的稿子中我没有觉察到的错误 ，并且／

或者提出有益的修改意见 ，我向阿博特 （Barbara Abbott ） 、巴格齐 （Tista
Bagchi） 、丹尼尔斯 （Peter Deniels ） 、赫克 （ Geoffrey Huck ） 、基塔 （Sotaro
Kita） 、马尔克斯（ Mitchel Marks） 、纳（ Younghee Na） 、奥登（ Greg Oden） 、
帕蒂（Barbara Partee） 、威尔逊（ Kent Wilson） ，以及一位不知姓名的审阅者

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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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序言

以前我并不真的想要写这本书 ，但是 １９７４年我认定 ，对我来说 ，写比不

写还要方便 ，也就是 ，假定我还要连续定期地为语言学家们上逻辑课 。尽管

我们还有许多令人称道的逻辑课本 ，其中有不少使我在自己的教学中得益

匪浅（例如那些由莱欣巴赫 （Reichenbach） 、斯特劳森 （Straw son ） 、汤姆森
（Thomason） 、马赛（Massey）编写的教材） ，但是没有一本能够在逻辑课对于

语言学家应该提供些什么这一点同我的想法相一致 ：我以为应该提供的是

逻辑在自然语言的分析中那些具有实际的或潜在的用处的方面（不只是逻

辑的基本方面 ，而是像预设逻辑（presuppositional logic）和模糊逻辑（fuzzy
logic）这些在基础逻辑课程中通常被疏忽的方面） ，这些方面对于分析那些

在语言上令人感兴趣的自然语言的例子是相当丰富的 。 在分析这些例子

时 ，逻辑学家所关心的和语言学家所关心的极其相似 ，并且可以让语言学家

了解逻辑学家所关心的问题 ，尤其是对逻辑学家之所以作出许多在语言学

家看来不无荒谬的论证的理由有所了解 。我只有通过补充一本指定的教科

书 ，来提供给沿着这些线路的课程 。这本教科书带有大量额外的阅读材料

和讲演 ，以便填补从我的观点看来是教科书中的一些主要鸿沟 ，并且纠正对

语言材料的那些幼稚的和肤浅的处理 。我马上得出结论 ，要使自己有可能

较不费力地为语言学家们上好这样一门逻辑课 ，唯一的办法就是写一本我

所需要的教科书 。

　 　我指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一本有用的逻辑课教材 ，这种逻辑课的着重点

是放在对自然语言的分析上 ，尤其是那些为学语言学的学生开的逻辑课 。

我在芝加哥大学开的两学期一轮的逻辑课中已经用到过该教材的初稿 ，在

这门课中 ，我一般第一学期上完 １ — ６章 ，并且在 ７ — １０章中选几节 ，第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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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把其余的部分上完 。听这些课的主要是大学高年级 、研究生一年级主修

语言学的学生 ，也有一些学生是学哲学和心理学的 。听这门课之前必须先

修一门句法导论课 ，因此本书假定读者熟悉那些转换语法中常见的分析和

使用语言材料的方式 ，尽管他可能不熟悉转换生成句法理论的神秘的观点 。

当出现与语言学有关的问题时 ，我引用的文献读者可以进一步查考 ，我预期

本书对于个人自学和参考也会有所帮助 ，尽管它的雏形还没有在这方面得

到验证 。

　 　除了熟悉逻辑的一些领域以及它们与语言问题的关系之外 ，读者还可

以从本书得到以下一些东西 ，（i）由借助逻辑分析从而揭示语言实例的意义
的微妙细节来达到语义感知的训练 。 （ii）关于许多语言方面的问题（比如反

身代词的分布问题）和许多哲学方面的问题 ，尤其是与指称有关的问题之间

的密切联系的了解 。 （iii）关于标准形式逻辑中值得辩护的表现严肃结论的
那些细节与那些只反映早期逻辑学家的任意作出的结论的细节之间的区

别 ，并且因而认识到标准的逻辑理论也不必非得全盘接受不可的进一步的

了解（这样一种观察角度 ，语言学专业的学生不仅要从逻辑方面的课程得

到 ，而且要从他们的语言学方面的课程得到 ：转换句法课如果只教学生像说

本族语的人那样作转换分析 ，而不教他们了解这些分析包含这样严肃的主

张 ，即早期分析方法的特点的真正的倒退和不加批判的重复 ，没有人曾经看

到它宜于支持或宜于反对） 。 （iv）把逻辑看作根据自己的目的加以探索的源
泉 ，而不是像必须服从的法典的观点 ，把逻辑学家看作是具有潜在的有用的

商品的工厂主和商人 ，这些商品的顾客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经济状况可以买

也可以不买 ，并没有义务一定要去买那些标准的附件 。在向逻辑学家请教

时 ，正像向任何专家请教一样 ，我们必须记住巴库宁 （Bakunin ）的忠告
（１８７１ ；１９７０ ：３２ ，１９１６译文的再版） ：

　 　是不是因此就认为我反对所有的权威 ？绝对不是这样 。在靴子问

题上 ，我参考鞋匠这一权威 ，与住房 、运河 、铁路有关的问题 ，我请教建

筑师或工程师这些权威 。对于如此这般的专业知识 ，我把它们归于有

关的“专家” 。但是我不会允许鞋匠或建筑师或这些专家把他们的权威

强加于我 。我可以自由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尽管我敬慕他们的聪明才

智 ，他们的个性 ，他们的知识 ，但我永远保留自己无可非议地批评和诘

难的权利 ，我并不满足于仅仅请教任何一个专业方面的某一个权威 ；我

要请教好几个 ；比较他们的意见 ，选择在我看来是最合理的 。但我不承

认有什么不犯错误的权威 ，即使是在非常专门的问题上 。因此 ，无论我

对于某一个人的诚实和真诚如何敬重 ，我都不绝对相信他 。 绝对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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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对我的理智 ，对我的自由 ，甚至对我的事业的成功都将是致命的 ；它

会立刻把我变成一个愚蠢的奴隶 ，一个为别人的兴趣和意志服务的

工具 。

　 　最后 ，我希望学生们能够学会欣赏从逻辑方面考虑问题的办法 ，尤其是

本书所论述的假定更为奥秘的那些领域 。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洞察逻辑

和数学之外的重要问题 。除了本书所探讨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领域中的各

种问题以外 ，我还可以揭示许多其他的领域 ，下面提到的一些观点就同这些

领域有关 。安德森（Anderson）和贝尔纳普（Belnap）的相关衍推逻辑（rele‐
vant entailment logic）（１０ ．４）允许我们重新评价矛盾在由普珀（ Sir kar Pop‐
per）及其学生发展的科学哲学中的作用 。普珀特别强调在标准逻辑中 ，一个

矛盾可以使整个系统崩溃 ：“因为很容易证明如果我们接受矛盾 ，那么我们

就将放弃任何形式的科学活动 ：这样意味着科学的彻底崩溃 。这一点可以

通过如果我们承认两个互相矛盾的陈述句 ，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所有的陈

述句加以证明 ；因为从一对互相矛盾的陈述句中可以有效地推出任何一个

陈述句 。”（普珀 ，１９６２ ：３１７ ，最初强调）但是对安德森和贝尔纳普来说 ，一个

矛盾只引起某些混乱 ：一个矛盾蕴涵着与之相关的那些命题 ，并且甚至不是

所有的这些命题 。因此 ，接受安德森和贝尔纳普关于逻辑的看法 ，就能允许

科学哲学家把科学中的矛盾从危机的地位降到问题的地位 。这些问题并不

是一定比科学界所面临的其他类型的“问题”更为重要（参看劳丹（Laudon ，

１９７６）关于科学历史和科学哲学中“问题观点”的富于见地的讨论） 。经济学

家 ，例如巴斯提（Frederic Bastiat ，１８５０）给出的关于自由市场经济隐含着一
种可能世界语义学的观点 ，在这种可能世界语义学中 ，每一个个体可以跨越

世界地加以辨认 。但是存在于一个世界中的个体不一定要在所有其他的世

界中都存在 。 因此 ，当巴斯提说“让我们努力使自己习惯于不只是根据

What is seen （我们见到的）而是根据 What is not seen （我们没有见到的）来

判断事物”（巴斯提 ，１８５０ ：９）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在把现实世界中的事件和

物体（What is seen）和那些存在于另外可选择的 ，具有不同客观规律的世界

中的事件和物体（What is not seen）作对照 。例如 ，一个州里现在的纺织工

们生意兴隆而使得纺织品进口税率很高 ，这一点本身并不能证明进口税率

合理 。纺织工们的生意兴隆必须首先与其他工人的利益比较 ，这些工人本

来可以得到那些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工作 ，如果纺织品不用征税就可以进口 ；

再有 ，与顾客的利益相比较 ，这些顾客本来可以买到更便宜的布料 ；第三 ，与

销售者的利益相比较 ，如果布的价格便宜些 ，这些销售者可以把它们卖出去

更多一些 。最后 ，模糊逻辑对于像成年／少年 ，头脑清醒／头脑不清醒 ，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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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类词的法律上的区别很有关系 。法规的制定往往采取简单的非此即

彼的区分（two‐way distinction） ，对于谁该进监狱 ，谁可以获得自由 ，不同的

人有什么权利 ，甚至谁该活 ，谁该死等这些细节 ，都有详尽的规定 。但是无

论如何区别 ，对处于分界线一端的人所作的法律判断与对处于分界线另一

端的人所作的判决可以毫无关系 。例如 ，成年人被控有罪时所享有的权利 ，

并不自动地移用到少年身上 ，结果与成年人相比 ，年少者常常处于法律上的

更为不利的地位 ，虽然为了保护年少者 ，已经有许多案例在法律上作了一些

特殊的规定 。如果法律所认定的不是那些精细的差异 ，而只是模糊的区别 ，

那么有些不正常现象就可以得到避免 。例如 ，如果法律为成年人和年少者

提供的不同身份能够允许较宽范围的两可情况 ，那么当事者就可以从中选

择符合自己情况的身份 。

　 　本书不同于传统的地方不仅在于它的目标和选题 ，而且在于本人所采

取的态度和所得的结论 。例如 ：

　 　 １畅 为了与莱可夫（Lakoff ，１９７２a）的“自然逻辑（natural logic）”纲领保持
一致 ，我把逻辑看作是尚需讨论的 ：我认为意义的所有成分在推理和真值条

件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作用 ，并且只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性逻辑学家才大半局

限于研究比较少数的意义成分的逻辑特性（即那些由 and（并且） ，or（或者） ，

not（并非） ，i f （如果） ，all（所有） ，some（一些） ，may（可能） ，以及 must（必须）

所表达的逻辑特性） 。因此 ，我不赞成通常在“逻辑的”与“非逻辑的”之间所

作的区别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 ，我认识到摒弃这一区别势必又会使我不

得不摒弃另一种标准的区别 ，即公理和推理规则与意义公设（meaning pos‐
tulates）两方面之间的区别 ：意义公设按卡尔纳普（Carnap ，１９４７）的意义 ，就

是关于“非逻辑词汇”的公理和推理规则 ，没有更为充分的理由给它们另立

门户 ，就像没有理由把“逻辑词汇”同“非逻辑词汇”区别开来一样 。

　 　 ２畅 我把人们作为“逻辑的（the logic of ）”单位看作是意义的成分 ，因此 ，

这些单位既属于逻辑的领域 ，又属于语言学的领域 。逻辑是一种经验的事

业 ，至少在自然语言研究提供关于有哪些意义成分 ，以及这些意义成分有哪

些组合的可能性的证据这个范围内是这样的（例如 ，参见 ３ ．５ ，从自然语言的

事实所得出的关于 and和 or的逻辑上的对应物（counterparts） ，不像逻辑上

通常断定的一次只联结两个命题 ，而是一次可以联结任何数目的命题这一

结论的论证） 。

３畅 我对于逻辑单位的看法就像我对于语言单位的看法一样是心理主义

的 。特别是我毫无顾忌地在逻辑中把概念上不同的实体加以区别而不管它

们是否具有不同的外延 。这一立场使本书在术语方面的不同用法可能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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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的逻辑学家 ：如我所说的“命题”是用于指称一种概念上的单位 ，而

不是一个给出真值条件的函项 。对于大多数的现代逻辑学家来说 ，一个命

题就只是每一事物状态同一个真值联系起来的函项 。在那样一种“命题”的

概念下 ，任何两个自相矛盾的语句都与同一个命题相应 ：即把“假值”与每一

事物状态联系的函项 。既然这里用到“命题”这一概念 ，那么就会有无穷的

不相同的自相矛盾的命题 ，并且任何自相矛盾的语句可以被看作是表达了

某一特殊的自相矛盾的命题（也请注意 ，我在这儿是这样使用“命题”这一术

语的 ，即说一个语句表达一个命题是完全有意义的 ，而现代逻辑学家通常使

用“命题”的方法 ，认为语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表达（express）而仅仅是指示
（denote）一个命题 ，就像一个专有名词指示它所命名的一个个体一样） 。

　 　 ４畅 我对于自然语言的态度并不同逻辑学家们所普遍采取的那种规定性

的态度相一致 （也有些很显著的例外 ，例如本序言一开始所提到的几位作

者） ：采取规定性的看法 ，是因为形式逻辑必须补救自然语言中的缺陷 ，这些

缺陷使自然语言充其量只能成为推理的一种笨拙而有局限的工具 。我宁可

认为形式逻辑宣称对自然语言所改善的那种实例中 ，形式逻辑仅仅是突出

了自然语言中早就存在着的一些特点 ，虽然这些特点在对自然语言所作表

面的分析中一直是被忽略的 ；例如 ，我已论证过（麦考莱（McCawley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２）） ，形式逻辑的“参照索引”具有语言方面的现实性 ，并在某些句法现象

中具有一定作用 ，比如反身代词以及不定式的隐含主语的出现 。 自然语言

与形式语言之间明显的差异并不证明自然语言是有缺陷的 ；而是证明我们

对于自然语言的分析还不够充分 ，或者我们对于逻辑的形式化还不够充分 ，

或者我们对于语言与逻辑之间的关系的了解还不够充分 ，或者我们的材料

反映了语言和逻辑与我们迄今尚未作出合适解释的某一种第三因素之间的

相互作用（参见 ９ ．２关于标准形式逻辑和自然语言之间许多明显的矛盾的讨

论 ，即格赖斯（Grice ，１９６７）的语言使用中的合作原则） 。格赖斯的方法固然

可以使人们解释许多众所周知的形式逻辑与自然语言相冲突的假定例子 ，

但它并不能把这些例子全部都解释清楚 ：条件句和包含 all（所有）或 every
（每一个）的语句的某些特性有别于它们在标准逻辑中的对应物 ，这种差别

不是格赖斯的使用原则可以解释的 。 所以 ，从这些特殊的例子 ，我得出结

论 ，标准形式逻辑曲解了它所要论述的意义成分 ；同时我指出逻辑怎么样才

可能通过另外的途径来避免这些矛盾 。

　 　 ５畅 我摒弃了（基于第 ６章所作的几点论证）现代形式逻辑最为普遍接受

的原则之一 ，即“非限制量化（unrestricted quantification）” 。 我把它看作是
逻辑史上最为有害最被人滥用的一个观念 ，并且它要对大量假问题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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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尤其是由承认“非存在对象”而引起的所谓难题） ，这些问题消耗了许

多哲学家的精力 ，否则他们还可以写更多的著作 。

６畅 我从一开始就采用极其个性化的标记体系 ，而不是首先向学生灌输

更为广泛使用的标记体系 。由于学生在为语言学家开设的逻辑课中完全有

理由希望熟悉在读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在现存著作中所出现在的逻辑公式 ，

我还提供了一些练习 ，要求要先把标准的标记翻译成本书的标记 。因此 ，学

生如果愿意把本书的练习全部老老实实地做一遍 ，他可以指望获得一种有

用的阅读标准标记的知识 ，但是都不可能指望成为这些标记的地道使用者 。

不过 ，如果他为此而受到嘲笑 ，他尽可以聊以自慰 ，因为事实上他的词汇要

比他的嘲笑者多得多 。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所学到的东西要比我曾经从事过的任何一项科

研项目都要多 。为了出这么一本我觉得至少可以满意的既作为逻辑又作为

语言学的书 ，我不得不潜心钻研这两个领域里的问题 ，不仅是与那些颇为神

秘的方面有关的问题 ，而且是那些相当基本的问题 。比如什么是命题 ，把命

题称为真或假又是怎么回事 ，这些问题我以前从来不曾认真思考过 。我并

不是说我这种教学经验就是完全的 ，如果读者的评论让我对本书所涉及的

许多观点在思想上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

在本书的准备过程中 ，我从许多人的评论 、提问和建议中获益匪浅 ，这

些人包括哈曼（Gilbert Harman） ，黑田（S ．Y ．Kuroda） ，马丁（Larry Martin） ，

蒙尼奇（Uwe Monnich） ，里夫斯（Alan Reeves） ，雷那（Valerie Reyna） ，萨格

（Zvan Sag） ，杉元（ Takaohi Sugimoto ） ，汤姆森（Richmond Thomason） ，费

莱森（Ras Van Fraassen） ，以及我的许多学生 ，他们听我在芝加哥大学和夏

威夷大学 １９７７年语言学院所开的课程时使用过本书部分最初的讲稿 。我尤

其感谢汤姆森 ，他对本书最后一次草稿提出了详细的批评 ，这些批评使我对

于所论述的许多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虽然我并没有全盘接受他的忠

告 ，但我最后还是希望我应该接受他的全部忠告 。最后 ，我要感谢许多学者

给予我的激励 ，他们对我的思想影响导致本书具有现在这样的形式 ：乔姆斯

基（Noam Chomsky） ，从他那里我学会了把我所要论证的关于语言的问题变

成关于人类的思维的问题 ；雷可夫 ，他几乎使我相信我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处

理逻辑问题 ；吉奇（Peter Geach） ，他给逻辑提供了为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最基

本的材料 ，即问题 ；格赖斯 ，从他那里我学到了为语言实例寻找语境因素 ，尤

其是那种特殊潜在的语境 ，即零语境（null contex t） ；费尔本德（Paul Feyer‐
abend） ，从他那里我懂得了分化（diversity）对于科学的生命质量来说就像对
人类其他活动一样 ，至关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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